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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与赵刚是老乡。因赵刚
向王鹏借款，双方签订了借款合
同、收据，后赵刚未按时还款，又
出具了还款承诺。但还款期限届
满后，赵刚仍未归还借款，故王鹏
诉至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
院经审理，判决赵刚向王鹏偿还
16万元本金并支付利息。

原告王鹏诉称，赵刚曾挂靠
在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从事
工程施工，并在经营过程中多次
向其借款用于工程开支。2020
年，赵刚再次向其借款，其汇款
16万元。后赵刚又向其借款，其
支付了4万元现金。双方签订了
借款合同，约定出借金额为20万
元。赵刚出具了借据，此后又出
具了还款承诺。到期后，赵刚仍
未归还借款，故其诉至法院，请求
判令赵刚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
并支付利息。

赵刚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
答辩状及证据材料。

法院经审理认为，自然人之
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
款时成立。本案中，结合王鹏提
交的借款合同、借据、还款承诺及
转账凭证，可以认定王鹏与赵刚
就案涉16万元成立民间借贷关
系。但就王鹏主张的4万元现金
部分，除借款合同、借据、还款承
诺外，王鹏并未提交其他能够证
明该4万元现金已实际交付赵刚
的凭证，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
其主张，该部分相关诉讼请求法
院不予支持，王鹏可以提交新证
据后另行主张。法院最终判决赵
刚偿还王鹏16万元本金并支付
利息。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
起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据辽宁普法

女子离婚后仍以儿媳身份接受财产遗赠

法院判决遗赠无效
怀着让儿子儿媳和好如初的愿望，老人立下遗赠，将房产与存款留给儿

媳。然而，当时的老人并不知晓儿媳即将和儿子离婚。这种情况下，遗赠还有
效吗？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近日就审结了一起遗赠纠纷案。

原告梁某、陆某乙诉称，陆某甲与
梁某立下遗赠时，仍以为韦某是陆某
乙的妻子，期望其能履行赡养义务，为
二老养老送终。然而，韦某自2015年
搬离后，从未对老人尽到赡养责任，甚
至在老人生病期间也未曾探望。

直至2023年陆某甲因生病需支
付医药费时，家人才发现，韦某已经擅
自将梁某名下的20万元存款转走。
梁某、陆某甲、陆某乙三人曾多次向韦
某追讨该笔款项，均遭拒绝。为此，病
逝前的陆某甲及梁某均决定撤销对韦
某的遗赠。

韦某辩称，该遗赠系二位老人经
充分考虑后自愿签订，不存在欺诈，应
受法律保护，并且梁某仅有权撤回自
己份额的遗赠，无权撤销陆某甲的部
分，自己仍有权继承陆某甲的遗产。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核心争
议在于案涉遗赠是否有效。陆某甲、
梁某立下遗赠时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且该遗赠为陆某甲亲笔书写，形式
上符合自书遗嘱的规定。然而，其意
思表示的真实性存疑。

首先，韦某作为儿媳，在陆某甲与
梁某立下遗赠时，其与陆某乙的离婚
诉讼已由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并送达，

双方婚姻关系处于即将解除的特殊时
期。韦某有义务将此重大事实告知二
位老人，但其未能举证证明已履行该
义务。

结合两位老人遗赠中仍使用“我
们儿媳”的称谓、见证人证言及梁某本
人的陈述，陆某甲、梁某立下遗赠时，
韦某未如实将其与陆某乙已解除婚姻
关系的真实情况告知陆某甲、梁某的
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而此举对于陆
某甲、梁某作出财产处分决定存在重
大影响，也导致二人基于错误认识作
出意思表示。

其次，根据韦某本人的陈述，老人
遗赠财产的目的在于让她“不要走
了”，这表明，该遗赠具有维持家庭关
系、希望韦某能继续共同生活并提供
照料的明确目的，实质上属于附条件
的赠与。韦某在离婚后并未与老人继
续共同生活，使得遗赠所附的前提条
件无法实现，二位老人的目的已然落
空。在此情形下，不应认定该遗赠发
生法律效力。

一审法院判决确认陆某甲、梁某
于2015年8月19日所立遗赠无效。

被告韦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
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据《法治日报》

现金出借，别只留借条

南宁市的陆某甲与梁某夫妇育有
儿子陆某乙。1997年，陆某乙与韦某
登记结婚。共同生活多年后，二人感
情破裂，于2015年8月被法院判决准
予离婚，并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
割。

但在离婚判决送达后不久，2015
年8月19日，陆某甲与梁某共同立下
遗赠，决定将夫妇二人名下位于老家
的一处房产及梁某银行存折内的存款
余额赠与韦某，而此时，陆某乙与韦某
的离婚判决尚未生效。

然而，2015年9月，继承事实尚未
发生，韦某便以代理人的身份，将梁某
存折中的20万元存款转入了自己的
账户。

此后，韦某将户口迁出。
2023年，陆某甲病逝，矛盾也随

之而来。2024年初，梁某另立遗嘱，
明确表示撤销此前对韦某的遗赠，并
指定其子陆某乙为全部财产的继承
人。因协商未果，梁某与陆某乙作为
共同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
2015年所立的遗赠无效。

老人立遗赠将房产与存款留给儿媳

法院判决遗赠无效

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审结的一起老年人跟团游猝
死纠纷案件，暴露出旅行社服务
与老年人自身防护中的多重隐
患。

2024年 7月，年逾六旬的江
大爷与亲友一同报名旅游公司的
北京五日游项目。行程首日晚
上，导游短信通知次日凌晨4点
15分集合前往八达岭长城，仅告
知“行程顺序调整”，未说明全天
安排。次日，江大爷一行凌晨出
发，爬长城时已显疲惫，同行家属
劝其休息，江大爷仍坚持参与行
程。当日行程原计划仅含长城与
奥林匹克公园，导游临时在车上
通知增加自费观看演出和天坛公

园游览项目。
行程第三日凌晨3点15分，

团队集合前往旅游景点。行进中
江大爷逐渐落后，最终因身体不
适在路边晕倒。虽经路人与急救
人员抢救，江大爷仍因呼吸心跳
骤停离世，抢救记录显示其存在
高血压病史，初步诊断为呼吸心
跳骤停、高血压。

家属认为旅行社擅自增加行
程、高强度安排及未尽救助义务
导致悲剧，诉至法院索赔。旅游
公司则辩称江大爷是因自身疾病
猝死，且未告知病史，故不应承担
责任。法院审理后，判决旅游公
司承担次要责任，赔偿 35 万余
元。 王贝贝

六旬老人跟团游猝死
旅游公司应担责

遗嘱或遗赠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

遗嘱或遗赠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
实意思，这是法律保障公民财产处分
权的核心要求。

一份有效的遗嘱，不仅需要形式
合法，更重要的是必须完全出自立遗

嘱人真实、自主的意愿。任何通过隐
瞒、欺骗等方式影响立遗嘱人真实意
愿的行为，都将导致遗嘱效力的瑕
疵。这既是对财产处分自由的保障，
也是对家庭诚信关系的维护。

生活中，我们常听到“父债子
偿”这样的说法。那么从法律角
度看，父债是否一定要子偿呢？
近日，河南省渑池县人民法院审
结一起民事纠纷。

2024年 8月，李某与某银行
签订《个人自助小额贷款合同》，
合同约定贷款额度30万元。合
同还约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贷
款人有权提前收回已发放贷
款：……（3）死亡、被宣告失踪或
者被宣告死亡……

2025年 5月，李某因意外死
亡。某银行起诉至法院要求李某
之女李小某在继承李某遗产范围
内承担还款责任。李小某向法院
提交了放弃继承声明书。

渑池县法院审理认为，根据
《民法典》相关规定，李某已死亡，
李小某作为李某的第一顺序法定
继承人，已书面作出放弃继承的
表示，对李某的债务不承担责
任。因此，法院驳回了某银行的
诉讼请求。 据纵览新闻

“父债子偿”也要分情况


